
 

胜利炼油厂苯乙烯焦油进三焦化焦炭塔回

炼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是项目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

与公众之间进行的联系和交流，是环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建设项目

环境决策的有效方法。让公众了解项目概况，征询公众对建设项目的意见和要

求，有助于建设单位和政府职能部门制定出更切合本地区、本项目实际的环保措

施和相关政策，使建设项目能被公众充分认可，提高建设项目的社会可接受性。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建设单位是建设项目选址、

建设、运营全过程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相关

信息和审批后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信息公开的主体；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公

众参与的过程中，应当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意见。建设单位

对所发布的公示信息内容负全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1.1信息公开 

1.1.1 第一次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承担环评

工作的机构后 7 日内，向公众公告有关项目信息和环评工作信息。本单位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在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官方网站上公示，向公众

介绍了本项目建设项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

事项、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并公开了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

式。截止公示结束未收到相关的反对或赞同意见。 

 



 

 

 

 

 



1.1.2 第二次信息公示 

根据《暂行办法》第十、十一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

后，向公众公告有关环境信息。本次环评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2020 年 12 月 17

日在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官方网站公示，2020 年 12 月 7 日、

2020 年 12 月 9 日在山东科技报上公开，并在矮槐村、安里村、虎山社区、华能

电厂、王朱村、一化（蜂山社区）、于家村等附近居民区张贴公示公告，向公众

介绍了本次环境信息公告和项目概况，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

络链接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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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胜利炼油厂苯乙烯焦油进

三焦化焦炭塔回炼改造第一次项目公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

法》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规定，对本工程建设情况及环境影响评价进

行公示，以便广泛了解社会各界公众对本工程的态度及环保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项目概况 

中国石化齐鲁分公司胜利炼油厂炼油厂苯乙烯焦油进三焦化焦炭塔回炼改

造项目总投资 150 万元，项目地址位于淄博市临淄区中国石化齐鲁分公司胜利炼

油厂炼油厂内，主要改造内容是：将苯乙烯焦油通过槽车输送至炼厂三焦化装置，

利用槽车自带的卸车泵通过快速接头将苯乙烯焦油卸入罐中，然后由泵将苯乙烯

焦油通过流量计送至焦炭塔塔顶，接入原有消泡剂管线进入焦炭塔。 

项目预计 2021 年 6 月投产。 

二、建设单位名称、环评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项目名称：胜利炼油厂苯乙烯焦油进三焦化焦炭塔回炼改造项目 

联系人： 

电话： 

E-mail：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台工 

电话：0531-85870079 

E-mail：sdshky3@163.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内容和格式由生态环境部制定，下载地址见附件。 

五、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一）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工作程序： 

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接受委托—了解工程情况—征询有关部门意见—

环境背景调查—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环境影响预测评价—公众参与—项目环保

可行性及减缓措施—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二）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内容： 

工程分析、环境质量现状调查、环境影响预测评价、环境风险评价、施工期

环境影响分析、污染物治理措施技术及论证、环境管理及环境监测计划、公众参

与、评价结论与建议。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目前本项目正处于环境影响评价初期阶段，为使本项目厂址周围受影响的居

民更好的了解本项目，特发布此消息。欢迎广大居民向本项目建设单位及环境影

响评价单位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内容包括： 

工程建设内容、污染防治措施方面的建议和公众针对项目审批对环保部门的

要求。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任何单位或个人若对本项目的建设及环境保护有宝贵意见或建议，可通过以

上联系方式向建设单位反映，供工程建设单位、环境评价单位和政府主管部门决

策参考，特此公示。 

 

 

公示发布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公示发布时间：2020 年 6 月 12 日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胜利炼油厂苯乙烯焦油进三

焦化焦炭塔回炼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炼油厂苯乙烯焦油进三焦化焦炭塔回炼改造项目 

建设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项目概况：将原废胺液罐（φ2.8x6m（切线）卧式）改造为苯乙烯焦油罐，

新增 1 台苯乙烯焦油泵，利用 1 台旧泵，新增一台活性炭吸附器，新增相应的仪

表、控制系统和工艺管线。将塑料厂生产的苯乙烯焦油引进胜利炼油厂第三延迟

焦化装置进行回炼。 

项目位于齐鲁化学工业区齐鲁石化公司炼油厂北区现有延迟焦化装置区内，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地方环保要求，符合《大武地下水富集区建设项目

准入实施细则》有关要求，符合“三线一单”的要求。 

二、主要环境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1、施工期环境影响 

（1）环境空气和声环境 

项目施工过程产生的扬尘和施工机械排放的尾气会对施工现场周围的大气

环境有轻微影响，施工机械噪声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由于施工期短暂，其影

响是短期的，施工结束后，其影响很快消失。 

（2）水环境 

本项目施工作业的交通比较方便，不设单独的施工营地，不增加生活污水集

中排放源。施工废水主要为冲洗水等，主要含悬浮物。施工时建设施工废水沉淀

池，施工废水经沉淀后再利用于道路洒水降尘、出入施工区的车辆轮胎冲洗等。

采取上述措施后，可有效减轻施工废水对区域水环境的影响，由于施工废水排放

量较小，属临时行为，施工结束后即消失，因此施工期废水的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3）固体废物 



渣土等建筑垃圾可委托区渣土办清运用于填方，少量生活垃圾定点存放，由

环卫部门集中收集清运处置，因此，本项目施工期固废能够得到综合利用和合理

处置，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2、营运期环境影响 

营运期主要污染物是苯乙烯焦油罐呼吸产生的废渣、机泵和管道输送噪声。 

（1）环境空气 

根据预测，本项目非甲烷总烃和苯乙烯网格点浓度贡献值、评价区内各敏感

点小时最大贡献值可以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和《环境影响评价

技术导则大气环境》附录 D 中的相关标准要求。本项目排放污染物在正常排放

下各短期浓度贡献值的最大浓度占标率≤100%。本项目厂界污染物非甲烷总烃和

苯乙烯可以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 部分：有机化工行业》

（DB37/2801.6-2018）中表 3 厂界监控点浓度限值要求。 

本项目污染物预测浓度可以满足环境质量浓度限值要求，无需划定环境防护

距离。 

从环境空气角度考虑，拟建项目具有环境可行性。 

（2）水环境 

本项目不新增定员，不新增生活污水，不新增生产废水，因此项目对地表水

环境影响很小。 

储罐地表均进行严格防渗处理，正常工况下对地下水影响较小。 

（3）声环境 

运营期噪声通过采取降噪措施后均可以达标，项目边界向外 200m 范围内无

敏感目标，根据评价结果，项目建成后所在厂区的各厂界昼夜噪声均满足《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相关标准要求，对周围环境影

响较小。 

（4）固废和土壤环境 

废活性炭属于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统一处置。在严格按照危废处置

措施处理、强化监督和管理、无固体废物外排的情况下，工程产生的固体废物对

环境的影响很小。 



拟建项目罐区、泵及各管道等地点定期巡查，杜绝“跑、冒、滴、漏”等事故

的发生，在工程建设时要进行严格的防渗处理，从源头上防止污水进入土壤中，

不会对土壤环境造成影响。 

（5）环境风险 

本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行中确保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落实的基础

上，加强风险管理，将可大大降低本项目的环境风险，最大程度减少对环境可能

造成的危害。运营期环境风险可防可控，从环境风险的角度考虑，本工程的建设

是可以接受的。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 

拟建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的允许类项目，项目

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本项目符合《“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

案》、《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山东省打赢

蓝天保卫战作战方案暨 2013-2020 年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三期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山东省生态红线规划（2016-2020）》等要求，符合《大武地下水富

集区建设项目准入实施细则》有关要求；而且从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方面分析，本项目均符合《关于以改善环境质

量为核心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环评[2016]150 号)要求。拟建项目在

采取严格的污染防治措施和风险防范措施后，满足达标排放、总量控制等环保管

理要求，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查阅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向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索要《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炼油厂苯乙烯焦油进三焦化焦炭塔回炼改造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纸质版，也可在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官方网站下载电

子版，下载链接见附件 1。 

查阅时间为公告发布之日起十日内。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为项目附近村庄和社区居民。 



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为项目产生的废气、噪声等对环境的影响；从环境

角度考虑，采取的环保措施是否可行；从环境保护角度，对项目建设等的意见；

其他环保要求和建议。 

六、公众反馈意见的方式及途径 

如对项目建设内容存在疑问，可在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官

方网站下载公众意见表填表发送邮件进行反馈，公众意见表的内容和格式由生态

环境部制定，下载地址见附件 2。也可通过电话及邮件直接咨询，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0533-7588493 

电子邮箱：lxpzlxp@126.com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公式时间自公布之日起十日内给予答复。 

特此公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2020 年 12 月 4 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胜利炼油厂苯乙烯焦油进三焦化焦炭塔回炼改造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

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

街道）       村（居委会）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

街道）         路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